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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2 号——

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信息特别规定

第一条 为规范境内公开发行证券创新试点红筹企业（以下

简称红筹企业）的财务报告信息披露行为，支持引导红筹企业更

好地发展，保护红筹企业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、《关于开展创新企业

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意

见》）、《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，
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条本规定所称红筹企业，是指注册地在境外但主要

经营活动在境内，按照《若干意见》规定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）核准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存托凭证

并上市的创新试点企业。

第三条 在境内公开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在证券交易所

上市的红筹企业披露年度财务报告、首次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的

红筹企业申报财务报告，以及按照相关规定需要参照年度财务报

告披露有关财务信息时，应遵循本规定和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。

第四条 红筹企业披露的财务报告信息，可按照中国企业会

计准则或经财政部认可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等效的会计准则编

制，也可在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美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同时，

提供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调整的差异调节信息。

红筹企业在财务报告信息披露中应明确所采用的会计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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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型。红筹企业首次申请境内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存托凭证时按照

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，境内上市后不得变更。

第五条 红筹企业编制的财务报表，按有关规定需要审计的，

应当由境内符合《证券法》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中国审计准

则进行审计，出具审计报告。

第六条 红筹企业在境内公开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，应在发

行上市安排中明确会计年度期间，不得随意变更。未以公历年度

作为会计年度的，应提供充足理由并予以披露。

第七条 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红筹企业，

应遵循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号——财

务报告的一般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15号文》），本规定另有规

定的除外。

第八条 对于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红筹企业，无需提供母公

司层面财务信息。

第九条 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红筹企业，

在执行《15号文》时，在不影响投资者决策判断和使用的情况

下，可基于简便性原则对以下特定信息予以分类汇总或简化披露：

（一）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子公司信息时，需要按要求披

露重要的子公司信息，对不重要的子公司可以分类汇总披露。

在确定子公司是否重要时，应考虑子公司的收入、利润、资

产、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占合并报表相关指标的比例，以及子公司

经营业务、未来发展战略、持有资质或证照等对公司的影响等因

素。

公司确定子公司是否重要的标准应予披露，并且不得随意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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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。

（二）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应收款项信息时，可以分类汇

总披露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款项相关信息，包

括期末余额汇总数及占应收款项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，以及相

应计提的坏账准备期末余额。

（三）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在建工程信息时，需要披露重

要在建工程项目的期初余额、本期增加额、本期转入固定资产金

额、本期其他减少金额、期末余额，对于不重要的在建工程项目，

可以按性质分类汇总披露。

（四）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开发支出时，需要披露重要开

发支出项目的期初余额、期末余额和本期增减变动情况，对于不

重要的开发支出项目可以按性质分类汇总披露。

（五）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政府补助信息时，可以按性质

分类汇总披露。

（六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条 红筹企业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美国会计准则

编制财务报告时，应提供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调整的差异调节

信息，并按要求补充披露其他财务信息。差异调节信息与补充财

务信息，以及按照经财政部认可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等效的会计

准则编制财务报告时的信息披露要求另行规定。

第十一条 为充分保护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，红筹企业境内

财务信息披露应遵循“就高不就低”原则，对于在境外财务报告

中披露的信息，在其境内上市财务报告中也应予以披露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
